新北市中和區中和國民小學已申請退休登記在案於同年度變更退休相關項目申請表
	申請人姓名
	
	職稱
	
	身分證統號
	

	原登記情形
	申請變更項目

	□退休日期：   年   月   日
□其他（請說明）：          

	□退休日期：   年   月   日
□其他（請說明）：          


	備註：
1、 適用對象：各機關學校、幼兒園已登記退休之公教人員。
2、 同一項目變更，以1次為原則，特殊情形（須附佐證資料）為例外；如需多種項目變更，亦可同時提出申請。
3、 申請人應依公務人員退休法第20條及其同法施行細則第24條、或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施行細則第27條規定，報請服務機關於退休生效日前3個月將相關證明文件送達銓敘部、本局審定，如因個人疏失延宕報送期間，致作業不及而影響退休金、優惠存款等權益時，由申請人自行負責，絕無異議。
4、 請於填畢後，經服務機關學校人事主管及首長核章後，逕送本局核定。


申請人（請簽章）：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人事主管（請核章）：
機關首長（請核章）：
